[bookmark: _Toc484883301][bookmark: _Toc484880458][bookmark: _Toc511598074][bookmark: _Toc514075616][bookmark: _Toc520301067][bookmark: _Toc520289870][bookmark: _Toc517963328][bookmark: _Toc513806522][bookmark: _Toc513806477][bookmark: _Toc484364410][bookmark: _Toc484364285][bookmark: _Toc483476423][bookmark: _Toc511597441][bookmark: _Toc483476840][bookmark: _Toc469697275][bookmark: _Toc469697337][bookmark: _Toc480380749][bookmark: _Toc482375384][bookmark: _Toc480485776][bookmark: _Toc482405607][bookmark: _Toc482405514][bookmark: _Toc4144850][bookmark: _Toc4145704][bookmark: _Toc14986840][bookmark: _Toc14986878][bookmark: _Toc15798089][bookmark: _Toc18934042][bookmark: _Toc18937807][bookmark: _Toc531006891][bookmark: _Toc531685998][bookmark: _Toc532415273][bookmark: _Toc533865959][bookmark: _Toc534657118][bookmark: _Toc482405524][bookmark: _Toc482405617][bookmark: _Toc483476850][bookmark: _Toc469846360][bookmark: _Toc476082690]UDC
团 体 标 准
P                               T/CMCA 400X-201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23569][bookmark: _Toc15060][bookmark: _Toc25168][bookmark: _Toc31712][bookmark: _Toc445][bookmark: _Toc6552]

[bookmark: _Toc17065][bookmark: _Toc15947][bookmark: _Toc916][bookmark: _Toc5301][bookmark: _Toc9038][bookmark: _Toc13801][bookmark: _Toc525][bookmark: _Toc13685][bookmark: _Toc14581][bookmark: _Toc21111][bookmark: _Toc23150907][bookmark: _Toc23156670]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标准
[bookmark: _Toc23150908][bookmark: _Toc23156671][bookmark: _Toc2711][bookmark: _Toc22494][bookmark: _Toc11639][bookmark: _Toc27004][bookmark: _Toc28395][bookmark: _Toc6747][bookmark: _Toc2027][bookmark: _Toc22328][bookmark: _Toc3397][bookmark: _Toc8299]Standard for safety control of the regeneration 
[bookmark: _Toc23150909][bookmark: _Toc23156672]of old industrial building

（征求意见稿）








××××-××-××发布                      ××××-××-××实施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发布



6


[bookmark: _Toc23150910][bookmark: _Toc23156673]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18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18]73号）的要求，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与相关标准规范相互协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规划阶段安全控制、设计阶段安全控制、施工阶段安全控制与运维阶段安全控制。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址：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邮编：710055）。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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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45706][bookmark: _Toc4144852][bookmark: _Toc3795796][bookmark: _Toc3795253][bookmark: _Toc535430275][bookmark: _Toc23156675]1 总则
1.0.1  为规范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程序和行为，统一安全控制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单体建筑及旧工业厂区再生利用项目的安全控制。
1.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所包含的规划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运维阶段等，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156676]2 术语
2.0.1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 safety control at planning stage
结合旧工业建筑安全控制的目的和要求，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制定全过程安全计划并进行规划阶段安全控制的过程
2.0.2  设计阶段安全控制 security control in design stage
根据旧工业建筑结构的安全现状及其保护要求，针对设计阶段工作内容，为保护结构正常使用和安全而制定的控制措施。
2.0.3  施工阶段安全控制 safety control during construction
分析旧工业建筑拆除工程、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围护结构工程施工阶段的潜在危害，从技术和管理上采取措施，使再生利用施工阶段风险始终处于可接受状态的行为过程。
2.0.4  运维阶段安全控制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hase safety control
在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运维阶段，通过分析潜在的危害，从技术和管理上采取措施，使其在实施或使用过程的风险始终处于可接受状态的行为过程。


[bookmark: _Toc4145708][bookmark: _Toc4144854][bookmark: _Toc3795798][bookmark: _Toc3795255][bookmark: _Toc535430277][bookmark: _Toc23156677]3 基本规定
3.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应遵循策划、实施、检查、处理的动态控制原则。
3.0.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开展应建立各阶段安全控制体系，并应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
3.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应把保障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并合理分配资源，实现项目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目标。
3.0.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安全控制要求的文件应通过控制措施予以保障，并制定形成文件的程序。
3.0.5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各方应共享信息，保证安全相关信息传递通畅，并应采取措施确保对其信息的理解。
3.0.6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前一阶段的成果应作为后一阶段工作的依据，各个阶段成果应经过安全审核合格，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安全控制工作。
3.0.7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涉及的相关工作应根据需要进行独立的安全审核，独立的安全审核要求应在安全计划中进行规定。

[bookmark: _Toc23156678]4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23156679]4.1 一般规定
4.1.1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内容应包括制定全过程安全计划和编制安全控制方案。
4.1.2  规划阶段的安全控制方案应包括风险识别、安全评价和安全控制措施。
4.1.3  安全计划、风险识别，安全评价、安全控制措施应形成相应的文本文件。
4.1.4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要求宜纳入招标文件或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23156680]4.2 安全计划
4.2.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计划应在明确项目基本情况的前提下进行。项目的基本情况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建（构）筑物建造年代。
2  建筑物结构类型。
3  建（构）筑物功能及现建（构）筑物功能。
4  厂区交通组织、消防设施、供配电、给排水管道。
4  结构检测评级。
5  结构加固情况。
4.2.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计划应反映国内外同类项目相关数据并进行资料分析。
4.2.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计划应确定各参与方的职责和任务。
4.2.4  旧工业建筑安全计划应确定项目安全目标和安全策略。
4.2.5  旧工业建筑安全计划应确定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4.2.6  旧工业建筑安全计划应确定安全管理的程序和要求。
[bookmark: _Toc23156681]4.3 风险识别
4.3.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风险识别主要指建（构）筑物、设备设施及场地环境的风险。
4.3.2  规划阶段的风险识别应首先对建（构）物结构、设备设施结构及场地环境进行安全检测。
4.3.3  进行检测与鉴定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
4.3.4  规划阶段建（构）筑物的检测主要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围护结构以及道路、管线、消防等设备设施的安全性检测。
4.3.5  规划阶段场地环境的检测主要包括原场地遗留污染物的浓度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性检测。
4.3.6  风险识别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危险识别的范围。
2  分析既有项目对安全性的影响。
2  形成风险清单。
4.3.7  风险识别宜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bookmark: _Toc23156682]4.4 安全评价
4.4.1  规划阶段安全评价应结合安全危险识别和同类型项目的调研结果进行。
4.4.2  安全评价宜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4.4.3  安全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风险的分类。
2  风险发生的频率。
3  每个风险造成的后果严重性排序。
4  降低危险风险的措施。
5  确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bookmark: _Toc23156683]4.5 控制方案
4.5.1  安全控制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安全控制目的。
3  编制依据
3  安全风险类型
3  安全控制技术措施。
4  安全控制管理措施。
4.5.2  安全控制方案的审批程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5.3  安全控制方案宜满足经济的合理性和技术的可行性。


[bookmark: _Toc23156684]5 设计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23156685]5.1 一般规定
5.1.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安全控制，应包括拆除工程设计、地基基础设计、主体结构设计和围护结构设计四个阶段。
5.1.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安全控制必须贯穿项目设计各个阶段，且为保持安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应对其进行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23156686]5.2 拆除工程设计
5.2.1  拆除工程应制定专项方案，专项方案应明确拆除的对象及其结构特点、拆除方法、安全措施、拆除物的回收利用方法等。
5.2.2  旧工业建筑拆除物处理应符合充分利用、就近消纳的原则。
5.2.3  拆除方案应得到相关方批准；应对拟拆除物的实际状况、周边环境、防护措施、人员清场、施工机具及人员培训教育情况等进行检查。
5.2.4  拆除方式应按旧工业建筑构配件的情况，确定保护性拆除或破坏性拆除，并选择人工拆除、机械拆除、爆破拆除和静力破碎等拆除方法。
5.2.5  拆除工程安全措施包括应急预案及防尘措施；采取水淋法降尘时，应采取控制用水量和污水流淌的措施。
5.2.6  旧工业建筑拆除物分类和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的规定；剩余的废弃物应做到无害化处理，并宜利用旧工业建筑拆除后商河继续利用的材料与既有构件。
[bookmark: _Toc23156687]5.3 地基基础设计
5.3.1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当收集资料不能满足加固设计要求时，应重新或补充勘查。
2  原结构和原地基基础设计资料、隐蔽工程施工记录、竣工图等。当资料不完整时，应补充检验。
3  原结构和原地基基础现状的鉴定资料，包括沉降观测资料与倾斜观测资料等。
4  结构加固与改建过程中改建或纠倾对地基基础的设计要求。
5  对原结构可能产生影响的临近新建地下工程或降水等相关勘查、设计、施工和监测资料等。
5.3.2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加固目的、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的现状、综合考虑上部结构、基础和地基的共同作用，制定合理的地基、基础加固方案，必要时，还应与加强上部结构刚度的措施相结合。
2  对制定的各加固方案，应分别从预期加固效果、施工安全性和可行性，以及对临近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优选加固方案。
3  选定的加固方案，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施工工艺参数和施工可行性。
5.3.3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并符合表5.3.3中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
1  应验算地基承载力。
2  应计算地基变形。
3  应验算基础抗弯、抗剪、抗冲切承载力。
4  受较大水平荷载或位于斜坡上的地基基础加固，以及邻近新建建筑工程、深基坑开挖、新建地下工程等基础埋深大于原基础埋深并对其产生影响时，应进行地基稳定性验算。
5  抗震验算范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的规定。


表5.3.3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计算
	计算内容
	符合标准

	地基承载力、
地基变形计算、基础验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地基稳定性验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抗震验算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5.3.4  地基基础加固应遵循新旧基础变形协调原则，并防止新增基础施工対原地基基础造成不利影响。若新旧基础连接，应采用可靠的技术措施。
[bookmark: _Toc23156688]5.4 主体结构设计
5.4.1  旧工业建筑主体结构设计包括改建设计和加固设计。
5.4.2  依据原结构形式及新的建筑功能，遵循科学、安全、合理、经济的原则进行旧工业建筑结构改建设计，包括内嵌、（独立与非独立）外接、增层等基本形式。
1  采用内嵌和独立外接形式时，新旧结构之间必须留设结构缝；
2  采用非独立外接和增层形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原结构现状和再生模式，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结构布置和构件形式；
2）新增部分应保证结构整体质量和刚度分布均匀、连续，避免因刚度突变形成薄弱部位，对可能出现的薄弱部位应采取相应措施；
3）连接部位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被连接构件之间的传力性能，并应考虑构件变形对连接节点及相邻结构或构件造成的影响。
5.4.3  各类结构的主体结构设计，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或《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3等的有关规定。
5.4.4  当原结构或构件经验算不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要求时，应根据验算报告和委托方提出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加固设计。
1  在主体结构加固设计中，若原结构关键部位的拉结、锚固、支撑等措施设置不当或数量不足，再生利用前应予以改进或补足。
2  对高温、高湿、低温、冻融、化学腐蚀、振动、温度应力、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影响因素引起的与按结构损坏，应在加固设计中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  结构加固与改建过程中若存在倾斜、失稳、过大变形或坍塌等风险，应在设计时提出合理有效的安全措施。
4  加固与改建后结构的安全等级，应由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性及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协商确定。
5.4.5  主体结构经加固与改建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斜裂原则确定：
1  结构加固与改建后的使用年限，应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商定。
2  使用年限到期后，当重新进行的结构性能评定认为该结构工作正常，仍可继续延长其使用年限。
3  局部加固后时，结构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应考虑原建筑剩余设计使用年限的影响。
5.4.6  主体结构加固与改建设计时，均应按下列原则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验算：
1  结构的计算简图应根据结构上的作用和实际状况确定。
2  结构的计算截面，应采用实际有效截面积，病应考虑原结构的应力超前和加固部分的应变滞后特点，以及加固部分与原结构偕同工作的程度。
3  加固与改建若改变传力路径或增大结构自重，应对相应结构构件及地基基础进行必要的验算。
[bookmark: _Toc23156689]5.5 围护结构设计
5.5.1  建筑围护结构设计应符合再生模式要求和建筑节能要求。
5.5.2  各类结构的围护墙体及其墙梁或圈梁，应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或《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等的有关规定，独立设置温度伸缩缝。
5.5.3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维护系统设计，应按建筑的使用功能、结构设计、经济性和立面设计的要求划分围护墙体的预制单元，并应满足工业生产化、制造、运输以及安装的要求。
5.5.4  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时，应根据设计要求在围护结构内预埋钢筋、钢筋接驳器、剪力槽及其他埋件。
5.5.5  旧工业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暖通空调系统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5.6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设计项目，其主要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满足表5.5.6的要求。
表5.5.6 进行权衡判断的设计建筑主要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屋面
	外墙
	非采暖空调房间与采暖空调房间的隔墙或楼板
	外门窗
（包括透明幕墙）
	天窗

	
	K
[W/(m2/K)]
	Km
[W/(m2/K)]
	K
[W/(m2/K)]
	K
[W/(m2/K)]
	K
[W/(m2/K)]
	SC

	限值
	≤0.55
	≤0.70
	≤1.5
	≤3.8
	≤3.0
	≤0.50


5.5.7  围护结构防潮设计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  室内空气湿度不宜过高。
2  地面、外墙表面温度不宜过低。
3  可在围护结构的高温测设隔离层。
4  可采用具有吸湿、解湿等调节空气湿度功能的围护结构材料。
5  应合理设置保护层，防止围护结构内部冷凝。
6  与室外雨水或土壤接触的围护结构应设置防水（潮）层。


[bookmark: _Toc23156690]6 施工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23156691]6.1 一般规定
6.1.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施工阶段安全控制应包括拆除工程施工，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加固、改建施工。
6.1.2  施工阶段应对项目施工全过程进行检查、分析与评价，并应使人员、机械、材料、方法、环境、资金、信息等因素时刻受控并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6.1.3  施工阶段应对现场作业安全危害进行辨识，制定施工组织设计和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安全专项方案，并应建立安全控制体系。
6.1.4  施工单位应根据现场作业环境制定消防措施并设置消防通道，完善消防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制度，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的规定。
6.1.5  当遇到强风、大雾、雨雪等恶劣天气时，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施工作业。
6.1.6  施工中若发现构件承载力不足或结构变形过大时，施工单位应调整施工方案并经设计单位同意后，对构件进行处理。
6.1.7  施工阶段安全监测应结合工程特点、现场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制定监测方案，不得随意改变测点位置或损坏监测设备。
6.1.8  施工阶段安全预警宜配置预警系统，并宜依托安全预警系统对主体结构加固、改建安全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及预警，并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2017的规定。
6.1.9  施工阶段高处作业安全控制应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的规定。
6.1.10  施工阶段吊装作业安全控制应符合《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的规定。
6.1.11  施工阶段用电、工程机械安全控制应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的规定。
6.1.12  施工阶段模板、脚手架工程安全控制应符合《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 162、《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的规定。
6.1.13  施工阶段结构监测宜同步进行结构分析，结构分析结果应与现场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反馈，其具体流程可按图6.1.13执行。结构分析过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JGJT 302的规定。


图6.1.13 施工阶段安全控制流程
6.1.14  施工阶段安全监测方法及常用仪器宜根据表6.1.14选用。



表6.1.14 主体结构加固、改建安全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常用监测仪器

	地下水位
	水文监测方法
	水文监测仪器

	应力应变
	直接测量
	应力应变计（如：电阻应变计、振弦式应变计、光纤类应变计等）

	沉降监测
	几何水准法、液体静力水准法、三角高程测量法
	光学水准仪、液体静力水准仪、全站仪等

	结构变形
	视准线法、激光准直法、前方交会法、极坐标法
	激光铅直仪、全站仪等

	倾斜监测
	经纬仪观测法、激光铅直仪观测法、激光位移计白动记录法、倾斜传感器观测法等
	经纬仪、激光铅直仪、激光位移计、倾斜传感器等

	挠度监测
	挠度计观测法、位移传感器观测法
	挠度计、位移传感器等

	裂缝监测
	直接量测法和自动监测法
	振弦式测缝计、应变式裂缝计、游标卡尺、裂缝监测传感器等

	风、温度
	直接量测法
	风压传感器、风速仪、温度仪等


[bookmark: _Toc23156692]6.2 拆除工程施工	
6.2.1  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控制对象，应包括经性能评定及价值评定后不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既有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等，不包括施工过程中的模板、脚手架等其他临时设施拆除工程。
6.2.2  厂区建筑物拆除应遵循自上而下，先围护、后主体的拆除顺序，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的规定。
6.2.3  建筑物拆除工程施工前应明确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原使用用途，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应提前进行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企业设备、建（构）筑物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指南》T/CAEPI 16-2018的规定。
6.2.4  厂区构筑物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烟囱、筒仓等高大构筑物应优先选用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爆破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的规定。
2  厂区内既有桥梁拆除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梁桥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CJJ 248的规定。
3  管网、道路等其他构筑物拆除工程施工应遵循各专业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6.2.5  厂区设备设施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设施拆除工程施工前应切断拟拆设备设施的结构连接节点、供电、供水、供气等外部连接。
2  在设备有限空间内进行拆除作业时应保证空气流通顺畅，确保安全后方可进入作业。
3  施工中有可能坠落的设备部件等物料应先行拆除或者提前加以固定。
4  通信设施拆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信设施拆除安全暂行规定》YD 5221的规定。
6.2.6  拆除工程施工不应影响厂区景观安全和周边保留的旧工业建筑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设施安全。
6.2.7  若在拆除过程中发现结构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应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6.2.8  对难度或危险性较大的拆除工程应组织专家进行专项方案论证。局部拆除工程施工不应对保留部分结构安全产生影响。
6.2.9  拆除工程施工或破碎构件整理、翻渣、建筑垃圾清运时，应采用洒水或喷淋措施，避免破坏厂区环境安全。
6.2.10  拆除工程施工作业人员应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装置。
6.2.11  拆除工程施工应划定施工影响区域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23156693]6.3 地基基础施工
6.3.1  地基基础施工安全控制应包括旧工业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基坑工程、土石方工程等的加固与改建施工过程。
6.3.2  地基基础施工时应对地下水位、周围沉降、地基沉降、建筑倾斜、构件变形、裂缝、内力等进行监测并按表6.3.2执行。监测过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JGJ/T 302的规定。
表6.3.2 地基基础施工监测项目
	施工方式
	地下水位
	周围沉降
	地基沉降
	建筑倾斜
	构件变形
	裂缝监测
	内力监测

	拆除重建
	▲
	★
	★
	★
	★
	★
	○

	迫降纠倾
	★
	★
	★
	★
	★
	★
	○

	顶升纠倾
	○
	▲
	★
	★
	★
	★
	★

	移位加固
	○
	▲
	★
	▲
	★
	★
	★

	托换加固
	○
	★
	★
	★
	★
	★
	★

	注浆加固
	○
	★
	★
	▲
	○
	○
	○

	增大面积加固
	○
	▲
	★
	▲
	★
	★
	○

	注：★应监测项；▲宜监测项；○可监测项


6.3.3  地基基础施工安全控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4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施工前应对既有地基基础进行可靠性鉴定。
2  施工应遵循防止倒塌、循序渐进、边挖边探的原则进行。
3  施工顺序应结合主体结构形式采用两侧对称进行、分段施工或间隔施工。
4  若基底存在旧基础、废弃管网等软硬不一部位，应按设计要求对地基进行处理。
6.3.4  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基坑工程施工应编制基坑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经过专家论证后方可实施。
2  对既有结构基础加固开挖基坑时应避免对既有基础、邻近建（构）筑物、地下管网、道路等产生危害，否则应进行支护。
3  基坑开挖前应做好基坑排水措施等，雨天禁止室外开挖。基坑开挖过程中，应避免厂区施工和生活用水流入基坑。
4  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监测测点布置、监测方法、监测频率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的规定。
6.3.5  土（石）方工程施工前应查清既有结构周边地下设施、地质情况和地下水状况，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80的规定。
6.3.6  地基基础施工开始前即应对结构整体进行监测，直至沉降达到稳定。
[bookmark: _Toc23156694]6.4 主体结构施工
6.4.1  主体结构施工安全控制应包括木结构、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的加固与改建施工过程。
6.4.2  主体结构施工安全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T 50772、《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92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规定。
6.4.3  主体结构加固施工前应进行主体结构可靠性鉴定。
6.4.4  主体结构加固施工时，既有地基基础已进行加固或经过复核后满足主体结构施工要求。
6.4.5  主体结构施工时应对基础沉降、结构竖向变形、结构平面变形、应力、裂缝、风及温度等进行监测，并按表6.4.5执行。监测过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JGJ/T 302的规定。
表6.4.5 主体结构施工监测项目
	施工方式
	变形监测
	应力监测
	裂缝监测
	环境监测

	
	基础沉降
	结构竖向变形
	结构平面变形
	
	
	风
	温度

	拆除重建
	★
	★
	▲
	★
	★
	▲
	★

	独立外接
	○
	○
	○
	○
	★
	○
	○

	非独立外接
	▲
	★
	★
	★
	★
	▲
	○

	内部增层
	▲
	★
	★
	★
	★
	○
	○

	上部增层
	★
	★
	★
	★
	★
	▲
	○

	内嵌
	▲
	○
	○
	○
	★
	○
	○

	注：★应监测项；▲宜监测项；○可监测项


6.4.6  木结构加固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遵循先支撑、后加固的顺序施工，支撑点应稳定牢固。
2  施工前应分析加固部位、加固方法及加固施工对木结构整体安全的影响，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加固施工方案。
3  应对木结构各构件、连接的虫蛀、腐蚀等情况等进行观察和标记，若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4  施工现场木材应远离火源，施工过程不应出现明火，若必须进行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看管。
5  施工现场应有专人负责消防安全。
6.4.7  砌体结构加固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遵循由下至上、逐层进行、先竖向后水平构件和分段、对称进行的顺序进行。
2  应在具有防倒塌、坍塌的支撑措施和作业平台的安全可靠施工环境下进行。
3  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的规定。
6.4.8  混凝土结构加固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2  混凝土结构加固施工不应有严重缺陷及影响结构安全的尺寸偏差。
3  进行内嵌、独立外接施工过程应对新旧结构的沉降情况分别进行监测。
4  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的规定。
6.4.9  钢结构加固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负荷状态下钢结构加固施工应由有资质的专业单位施工；其焊接作业应由取得相应位置施焊的焊接合格证、且经过现场考核合格的焊工施焊。
2  应采取措施防止被加固钢构件的结构性能受到焊接加热、补加钻孔、扩孔等作业的损害。
3  应符合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77:96的规定。
6.4.10  主体结构施工应保证新增截面、构件和部件与原结构连接可靠，形成整体共同工作，并应避免或减少原结构损伤的施工措施。
6.4.11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结构出现倾斜、失稳、过大变形或坍塌等情况。
[bookmark: _Toc23156695]6.5 围护结构施工
6.5.1  围护结构施工安全控制应包括建筑墙体、门窗、屋顶、楼地面等的加固与改建施工过程。
6.5.2  围护结构施工不应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产生附加损伤。
6.5.3  墙体加固施工前应确保既有墙体不发生倒塌，垮塌等事故，墙体强度等应满足设计要求。新增玻璃幕墙施工安全控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规定。
6.5.4  门窗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室外门窗施工应有安全网、护身栏等防护设施。
2  搬运玻璃时应穿戴手套、长袖衫等，并佩戴符合要求的防护装置，安全装置应连接牢固。
3  应避免窗框、窗扇和窗撑等受力薄弱处受力。
4  应遵循特定类别门窗安装手册的相关安全规定。	
6.5.5  屋顶施工安全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既有屋面改造施工前，应对屋面结构、防水等进行现状勘察、检测，确定结构安全后方可继续施工。
2  以木结构为基层的屋面上铺设瓦片应两坡同时进行，保持屋面受力均衡。
3  在台风、地震易发区，屋脊、檐口、突出屋面的构筑物应与基体连接牢固。
4  不上人屋面施工完毕后，不得任意上人或堆放杂物，施工时应避免人员集聚。
5  在坡度较大的屋面施工时应设置防滑设施，并在屋顶临边、洞口四周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6.5.6  楼地面加固施工前应仔细检查楼板开裂、破损情况，并做好洞口临边防护设施。
6.5.7  围护结构室内施工时应保证足够的照明和通风。施工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应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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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运营阶段安全控制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对旧工业建筑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围护结构进行监测与维护。
7.1.2  应设置安全管理部门，配备安全监管人员和必要的监测维护设备。
7.1.3  项目监测与维护应依据竣工验收资料、加固及改建部位的设计文件进行。
7.1.4  项目宜设立监测维护系统，实现对运营阶段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并及时记录归档。
7.1.5  应建立监测维护资料归档处理和反馈制度，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数据应保存完整。
7.1.6  旧工业建筑结构监测方案应按图7.1.6程序确定
	[image: ]

	图7.1.6监测程序


[bookmark: _Toc23156698]7.2 地基基础的监测与维护
7.2.1  地基基础监测应考虑场地工程条件、地基基础及上部结构现状、周边环境、施工质量可靠性、使用要求、监测方法特点等因素，合理选择监测方法，制定合理的监测方案。
7.2.2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宜对地基基础进行监测：
1  建筑地基基础存在质量缺陷、损伤或病害影响旧工业建筑结构安全或正常使用。
2  地基基础变形超过规定限值或仍在发展可能超过规定限值时。
3  旧工业建筑改造、加固、移位。
4  周边环境发生变化影响旧工业建筑结构安全或正常使用。
5  达到设计年限需要监测的建筑。
6  其他需要监测的情况。
7.2.3  地基基础监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点布置能反映检测对象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2  监测点应布置在地基内力及变形关键点上，并应满足监控要求。
3  监测标志应稳固、明显、结构合理。
4  监测点的位置应避开障碍物，便于观测。
7.2.4  当监测过程中变形量或变形速率出现异常变化或超出预警值时，应增加监测点数量及监测频率。
7.2.5  当对旧工业建筑地基基础加固工程，当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立即停止施工，分析原因，必要时采取调整加固设计或施工方案技术措施。
7.2.6  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地基基础应进行加固维护处理，并进行严密的监测，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会同设计人员及有关部门分析原因妥善解决。
7.2.7  对地基基础的勘察、设计和施工中各项技术资料，如勘察报告、设计图纸、地基处理质量检验等，必须整理归档。
[bookmark: _Toc23156699]7.3 主体结构的监测与维护
7.3.1  应定期对混凝土结构外观缺陷、内部缺陷、可见裂缝、混凝土碳化深度、腐蚀情况及钢筋锈蚀情况进行检测。
7.3.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中的安全措施、劳动保护、防火要求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7.3.3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钢结构分部工程，严禁验收。
7.3.4  应定期对钢结构构（杆）件变形、裂缝、连接的变形及损伤、钢材涂装与锈蚀等内容进行检测。
7.3.5  具有防火要求的钢结构构件应检查防火措施的完备性及有效性，采用涂料防火的钢结构构件应全数检查涂层的完整性，对涂层防火性能有怀疑时应请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认定。
7.3.6  钢结构的连接包括焊接连接、螺栓连接、高强螺栓连接。现场检测宜对连接点进行全数检查，如条件不允许也可采取抽样检测的方法。
7.3.7  设置在潮湿环境或有化学侵蚀性介质的环境中的砌体灰缝内钢筋，应按要求采取防腐措施。钢筋防腐可采取镀锌、涂刷环氧树脂、刷专用防腐剂等有效措施。
7.3.8  应定期对砌体结构建筑裂缝、块体和砂浆的粉化、腐蚀等内容进行检测。可采用全数普查和重点抽查的抽样方案。
7.3.9  应定期对木结构构件及连接点进行检查，包括木材疵病、裂缝和腐蚀。
7.3.10  进行木结构维护与加固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1  根据勘察测绘全套现状图纸，制定周密的维护方案。
2  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环境污染，如水污染、有害气体污染、放射性元素污染等。
3  对更换原有构件，应持慎重态度。凡能修补加固的，可最大限度保留原件。凡必须更换的木构件，可在隐蔽处注明更换的年、月、日。
4  做好施工记录，详细测绘隐蔽结构的构造情况。维护加固的全套技术档案，应存档备查。
5  必须严格遵守施工程序和检查验收制度。
7.3.10  应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木结构建筑维护加固时，除应遵循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156700]7.4 围护结构的监测与维护
7.4.1  应安排专人定期对建筑屋面、墙体、门窗及防护措施进行监测和维护。
7.4.2  建筑屋面的监测与维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屋面保温隔热效果。
2  屋面雨水渗漏情况。
3  屋面防排水方式和构造。
4  屋面腐蚀结构。
7.4.3  应定期检查建筑墙体裂缝、变形、连接、保温板开裂及内外面装饰层破损情况，并及时进行处理修复。
7.4.4  应对建筑门窗进行框、扇、玻璃和开启结构及其连接、气密性检查，对于存在故障的门窗，应及时更换。
7.4.5  应对建筑地下防水构造的设置进行检查。
7.4.6  运营中的设备尤其消防设施应定期维护，明确完好、有效才可投入使用。
7.4.7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规定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设备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7.4.8  定期对园区井盖、护栏等进行检查，对于发生破损或承重能力不足的井盖应及时更换。
7.4.9  物业管理应对旧工业建筑和相关场地进行日常保养、维修和管理；对各种公用设备和设施，应进行日常维护、按计划检修，并及时更新和查验其运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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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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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建设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法规、标准、文献专著，结合工程实践取得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开发、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供读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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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本条旨在阐述标准制定的目的
安全控制是对系统潜在的危害进行分析，从技术上和管理上采取措施，使系统在实施或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始终处于可接受状态的行为过程。
本标准结合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安全为重点，开展系统保障安全工作，即安全控制工作。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安全控制工作，明确技术和管理要求，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参与者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指导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安全控制工作。
1.0.2  本条旨在阐述标准的适用范围
旧工业单体建筑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原使用功能、被闲置的工业建筑及其附属建构筑物。旧工业区指旧工业建筑群及其生产配套的各类构筑物、大型设备、交通运输设施等构成的有机整体。
本标准所称“安全”是指旧工业建筑的“本体”安全，即通过建设过程的安全控制，使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后的安全达到可接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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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建立安全控制体系是指参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活动的各方要有明确的组织机构负责安全控制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并形成书面文件；明确岗位的安全职责，使参与者充分理解自身责任，共同实现安全控制的整体目标。
3.0.3  本条阐述了安全控制的总体目标。本标准以风险分析为基础，重点对再生利用各个阶段的安全性进行控制。
3.0.7  实行安全审核回避制度。安全计划中应明确规定审核人员的独立程度，进入安全控制项目人员的单位是否需要在审核时回避等事项。


[bookmark: _Toc18937843][bookmark: _Toc23150947][bookmark: _Toc23156710][bookmark: _Toc18934078]4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18937844][bookmark: _Toc23150948][bookmark: _Toc23156711]4.1 一般规定
4.1.1~4.1.3  规划阶段安全控制的依据是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阶段安全控制的重点是进行安全控制工作的策划，确定全过程安全控制的宏观方案，即进行安全计划，同时，也应针对规划阶段工作内容的特点，制定具体且全面的安全控制措施，其中应包括危险识别，安全评价以及安全控制方案。
[bookmark: _Toc18937845][bookmark: _Toc23150949][bookmark: _Toc23156712]4.2 安全计划
4.2.1~4.2.6  安全计划是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全过程安全控制制定的方案，因此应在了解旧工业建筑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其再生利用安全控制总体安全需求、总体安全目标、各参与方的安全职责和任务、确定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以及安全管理的程序和要求。
[bookmark: _Toc18937846][bookmark: _Toc23150950][bookmark: _Toc23156713]4.3 风险识别
4.3.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规划阶段安全控制的目的是为设计阶段顺利进行服务的，设计阶段主要涉及到建筑设计、园区设计和环境设计，因此规划阶段风险识别的对象为建（构）筑物、设备设施以及场地环境。
4.3.2~4.3.5  旧工业建筑不同于新建建筑，具有使用多年且不同时期、不同功能对旧工业建筑造成一定程度的损耗，因此应首先检测旧工业建筑的结构性能，原厂的使用功能若对环境有危害性，可能会造成对工作人员的身体伤害，因此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时应对环境进行检测，确定厂区遗留污染物浓度低于规定限值。对设备设施的安全性检测不仅是为了操作人员的安全也对设计阶段既有资源的利用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8937847][bookmark: _Toc23150951][bookmark: _Toc23156714]4.4 安全评价
4.4.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项目相较新建项目仍不成熟，应调研同类相关项目，收集资料并总结规划阶段的危险，并结合本项目的特点进行安全评价。
4.4.3  安全评价是对规划阶段安全的评价，确定该阶段危险的等级以及危险的可接受程度，从而针对不同等级的危险制定对应的控制措施。
[bookmark: _Toc23150952][bookmark: _Toc23156715]4.5 控制方案
4.5.1  安全控制方案包括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技术措施主要指技术方案，管理措施主要指组织管理，其中包括安全管理机构和职责。
4.5.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安全控制方案的审核同样应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等标准的要求进行逐级审批。


[bookmark: _Toc18937848][bookmark: _Toc23150953][bookmark: _Toc23156716]5 设计阶段
[bookmark: _Toc18934079][bookmark: _Toc18937849][bookmark: _Toc23150954][bookmark: _Toc23156717]5.1  一般规定
5.1.2  规定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阶段安全控制的原则性要求。
本条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设计时应当按照本规范实施安全控制工作，将安全控制工作与安全控制体系落实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阶段管理工作和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二是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阶段安全控制工作应覆盖项目设计各个阶段，同时也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
[bookmark: _Toc18934080][bookmark: _Toc18937850][bookmark: _Toc23150955][bookmark: _Toc23156718]5.2 拆除工程设计
5.2.2  本条规定了旧工业建筑拆除物处理的原则，其次旧工业建筑在拆除前应设置建筑拆除物的临时消纳处置场地，拆除施工完成后应对临时处置场地进行清理。
5.2.4  本条规定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拆除工程的两种类型。
保护性拆除，指在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拆除过程中有计划、按照合理顺序进行的拆除设计方案，使结构构件或者配件不产生破坏的拆除方案。破坏性拆除，指在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拆除过程中，对拆除物的构件或配件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拆除方式。
5.2.6  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对工程施工废弃物进行了明确的分类，规定了再生利用方法。
在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计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利用旧工业建筑建设用地内拆除的材料，达到节约原材料、减少废弃物的目的，同时也降低由于更新所需材料的生产及运输对环境的影响。设计中需考虑的可再利用旧工业建筑材料包括木板材、木制品、混凝土预制构件、金属、砌块、砖石、玻璃、石膏板、沥青等。
参照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对于无法再生利用的剩余废弃物应做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18934081][bookmark: _Toc18937851][bookmark: _Toc23150956][bookmark: _Toc23156719]5.3 地基基础设计
5.3.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结构改建采用内嵌和独立外接形式时，新增部分应按新建结构设计要求确定地基承载力。新增部分的基础形式可根据土质、地下水位、原结构与设备基础、新增部分结构类型和荷载确定。新增部分应考虑地基受荷后的变形，避免新旧结构变形不协调。新增基础导致原基础可能产生超过允许值的附加沉降和倾斜时，应对新增基础的地基进行处理或采用桩基础。
结构改建采用增层和非独立外接形式时，应验算原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原地基变形，当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进行地基基础加固。
[bookmark: _Toc18934082][bookmark: _Toc18937852][bookmark: _Toc23150957][bookmark: _Toc23156720]5.4 主体结构设计
5.4.1  旧工业建改建设计是指在原有旧工业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设计，通过改变其外形、特点、性质或作用将其变为另一建筑物。
旧工业建筑加固设计是指对可靠性不足或业主要求提高可靠度的承重结构、构件及其相关部分采取增强、局部更换或调整其内力等措施，使其具有现行设计规范及业主所要求的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适用性。
5.4.2  当旧工业建筑结构改建采用内嵌和独立外接形式时，新增结构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按新建建筑结构进行设计，且应考虑对原结构的影响。
若旧工业建筑结构改建采用非独立外接和增层形式，新增部分应与原结构作为整体进行设计，当原结构局部或整体不满足相应结构设计规范要求时，应对其进行加固。
5.4.4  旧工业建筑加固设计必须由具有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本标准的规定和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加固设计。
[bookmark: _Toc18934083][bookmark: _Toc18937853][bookmark: _Toc23150958][bookmark: _Toc23156721]5.5 围护结构设计
5.5.1  再生模式是指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后具有的一种或多种非工业生产功能的建筑类型，包括商业场所、办公场所、场馆类建筑、居住类建筑、遗址景观公园、教育园区、创意产业园、特色小镇等。
建筑节能是指在建筑材料生产、房屋建筑和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能耗。
5.5.3  建筑集成技术时装配饰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建筑集成技术包括外围护系统集成技术，室内装修集成技术，机电设备集成技术。其中外围护系统集成技术设计应满足外围护系统的性能要求。
5.5.7  旧工业建筑围护结构设计应防止不良水汽凝结的发生。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的外墙、外挑楼板及屋顶如果不采取通风措施，宜在保温材料（冬季）温度较高一侧设置一层隔汽层。


[bookmark: _Toc18934084][bookmark: _Toc18937854][bookmark: _Toc23150959][bookmark: _Toc23156722]6 施工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18934085][bookmark: _Toc18937855][bookmark: _Toc23150960][bookmark: _Toc23156723]6.1 一般规定
6.1.3  本条规定了施工阶段制定安全控制方案的基本要求。条文中的危险源辨识需确保不遗漏，根据建筑工程事故案例统计分析，对危险源辨识不足，导致未采取针对性的安全控制措施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
6.1.4  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工程现场施工过程中的火灾危害日趋严重，不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也会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施工阶段现场作业带来严重隐患，因此对加强和落实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措施提出要求。
6.1.5  本条规定了施工阶段的现场安全条件，室外作业时需要满足的气候条件。条文中的强风指的是六级以上，超过10.8m/s～13.8m/s的风。除本条罗列的气候条件外，遇到其他可能导致室外作业安全隐患增加的气候条件亦需按相关要求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6.1.6  施工过程主体结构分析得到的构件内力仅为初始部分，因此，初始构件内力满足极限承载力要求，并不能表明该构件就是安全的。施工过程结构分析的结构内力的限值通常是由主体结构设计人员掌握的。鉴于施工过程结构分析的操作单位与设计单位常常不是同一主体，因此，要求将施工过程考虑是否出现较大构件内力差异的情况反馈给主体结构设计人员。
6.1.7  施工过程主体结构监测自立项开始即有明确的目的和功能，监测测点及传感器、电缆、采集仪、棱镜等监测设备是保证监测准确性的最基本条件，因此监测期间改变或损坏监测测点、监测设备均会影响监测功能和安全，因此任何对监测测点、设备的改变（包括施工期间监测与使用期间监测）均须经监测技术单位许可，以保证监测的功能和安全。
6.1.8  预警是主体结构实施监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预防工程事故发生、确保结构及周边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监测预警值是监测工作的实施前提，是监测期间对主体结构正常、异常和危险不同状态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
6.1.14  本条列举了是施工阶段安全控制常见安全监测项目。监测仪器、采集及传输设备宜实用、经济；鼓励选用先进可靠、高精度的监测设备。采集频次较密、同步性要求较高的监测项目宜选用自动采集系统。
[bookmark: _Toc23150961][bookmark: _Toc23156724]6.2 拆除工程施工
6.0.2  坍塌、物体打击、高空坠落是厂区建筑物拆除施工过程中最主要的危险源和高发事故，人工拆除必须遵循符合厂区建筑物特性的基本原则，按顺序、按步骤进行拆除，以避免此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6.2.3  本条规定了建筑物拆除前的建筑既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置办法。作业人员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发生恶心、呕吐、头昏等症状时，应立即送至新鲜空气场所休息或送医院诊治。
6.2.4  当建筑物的高度大于拆除施工的安全作业高度时，则无法根据拆除自上而下的基本原则进行拆除作业，因而产生野蛮施工行为，极易造成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因此应优先选用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
6.2.6  拆除施工完成后在现场做好分区并设立标识，保留拆除活动前后现场照片、录像等影像资料，必要时需恢复景观原貌。
6.2.7  在拆除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时责令拆除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整治。安全隐患整治后，建设单位对整治情况进行复查，确认安全隐患的排除，已达到安全施工的要求后方可继续进行拆除施工。
6.2.8  本条所称专项方案，是指在建筑拆除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单独编制的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本条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指在拆除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作业人员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分部分项工程。
6.2.9  对建筑垃圾不能及时完成清运的，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6.2.10  安全防护装置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绝缘手套、绝缘鞋、防护面罩、救生衣、反光背心等。
6.2.11  存在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或设备上，安全警示标志应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和《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T 2893的有关规定；消防设施、重要防火部位应设有明显的消防安全标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GB 13495.1、《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8934086][bookmark: _Toc18937856][bookmark: _Toc23150962][bookmark: _Toc23156725]6.3 地基基础施工
6.3.2  本条规定了地基基础施工监测项目，监测项目、施工方式等来源于现行行业标准《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的相关规定。
6.3.3  本条规定了地基基础施工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1  当根据所搜集和调查的资料仍无法对既有建筑的地基基础作出正确评价时，应进行现场检验和沉降观测，严禁凭空推断而得出鉴定结论。当既有建筑的变形仍在发展，根据当前状况得出的鉴定结果并不能代表既有建筑以后的情况，也需要进一步进行沉降观测。当需要了解历史沉降情况而缺乏有效的沉降资料时，也可根据设计标高结合现场调查情况依照当地经验进行估算。
4  以防止结构出现局部沉降，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6.3.4  本条规定了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2  基坑工程事故，影响到邻近建（构）筑物、地下管网、道路，工程损失很大。为了确保基坑及其周边既有建筑的安全，首先要有安全可靠的支护结构方案，其次要重视信息化施工，掌握基坑受力和变形状态，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妥善处理。
3  基坑排水不仅关系到施工期间的工程安全和环境影响，也直接关系到永久结构的防水施工质量。因此本款对基坑排水作规定。
6.3.6  既有建筑进行地基基础加固时，沉降观测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它不仅是施工过程中进行监测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对地基基础加固效果进行评价和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由于地基基础加固过程中容易引起对周围土体的扰动，因此，施工过程中对邻近建筑和地下管线也应进行监测。沉降观测终止时间应按设计要求确定，或按国家现行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和《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的有关规定确定。
[bookmark: _Toc18934087][bookmark: _Toc18937857][bookmark: _Toc23150963][bookmark: _Toc23156726]6.4 主体结构施工
6.4.3  木结构的可靠性鉴定主要根据承重结构中出现的残损点数量、分布、恶化程度及对结构局部或整体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后果进行评估。主体结构可靠性鉴定流程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的相关规定。
6.4.4  当采用新、旧两种结构通过构造措施相连接的主体结构加固方案时，需分别对新、旧结构进行地基基础复核，并满足新、旧结构变形协调的设计要求。
6.3.5  本条规定了主体结构施工监测项目，监测项目、施工方式等来源于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JGJ/T 302的相关规定。
6.4.6  本条规定了木结构加固施工的安全控制要求。
3  木结构容易导致虫蛀、腐蚀状况的部位有：埋入地下构件的接近地面部位；易积水或遭受水蒸气侵袭部位；受干湿交替作用的构件或节点、连接；易积灰的潮湿部位；组合截面空隙较小难喷刷保护层的部位等。
4  施工过程中，应对各种材料进行控制，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严格动火审批程序。
5  根据已制定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消防工作，配备必要的灭火器具，随施工进度保障充足的消防水源，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6.4.7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加固施工的安全控制要求。
2  施工作业平台是施工过程中的临时结构，应根据改造方式、结构形式、荷载大小等结合施工过程的安装、使用和拆除等主要工况进行设计，保证其安全可靠，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保证其整体稳固性。
6.4.8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结构加固施工的安全控制要求。
1  对于结构尺寸偏差的一般缺陷，不影响结构安全以及正常使用时，可结合装饰工程进行修整即可。对于有严重缺陷及影响结构安全的尺寸偏差，应采取的管理程序。这种类型的缺陷修整方案，施工单位需会同设计单位共同制定修整方案，在修整后对混凝土结构尺寸进行检查验收，以确保结构使用安全。
6.4.9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加固施工的安全控制要求。
1  在钢结构加固工程施工焊接过程中，焊工是特殊工种，其操作技能和资格对工程质量起到保证作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从事钢结构加固工程焊接作业的焊工，应根据其所焊接的结构具体类型和位置等，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 81的要求对施焊焊工进行考试并取得相应证书。
2  钢结构及构件由于焊接时的局部升温而使结构构件变形或受力，严重时会引起结构构件的开裂、损坏。为此需采取措施以避免焊接加热、补加钻孔、扩孔等作业的损害，施焊作业的技术措施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有关规定。当焊接变形作用的影响不可避免时，为评估变形对结构产生强度损失或造成局部失稳破坏的程度，可通过对焊接变形或应力的验算进行检验。
6.4.10  从设计与施工两方面共同采取措施，以保证新增截面、构件和部件与原结构能形成整体共同工作
6.4.11  为确保加固过程中施工安全，加固前，对存在可能出现倾斜、失稳、过大变形或坍塌等情况，对危险构件、受力大的构件，需有相应的临时性安全措施。施工过程中，若发现结构、构件突然发生变形增大、裂缝扩展或条数增多等异常情况，需立即停工。
[bookmark: _Toc23156727]6.5 围护结构施工
6.5.2  由于围护结构施工会影响建筑物，因此强调了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不应产生附加损伤，对非主体结构的裂损应为可修复范围，否则在围护结构施工前先进行加固处理。对于围护结构施工过程可能存在的结构裂损、局部破坏应有加固处理预案。
6.5.3  根据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玻璃幕墙安装施工安全操作守则，确保施工安全。
6.5.5  3  为防止构件掉落引发事故，在屋脊、檐口、突出屋面的构筑物等处设置防止坠落装置或制定相应措施。
5  在坡度较大的坡屋面进行屋面工程施工时，因倾角较大，易发生危险，所以必须设置可靠的防滑和其他防护设施。
6.5.6  洞口的临边防护设施需满足定型化、工具化、严密性条件；不能出现作业人员随意找材料盖在预留洞口上的临时做法，防止发生坠落事故；设备井口、屋面洞口周边应设防护栏杆。


[bookmark: _Toc18934088][bookmark: _Toc18937858][bookmark: _Toc23150964][bookmark: _Toc23156728][bookmark: _Toc2531][bookmark: _Toc26548][bookmark: _Toc27852][bookmark: _Toc535430289][bookmark: _Toc9126]7 运维阶段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18934089][bookmark: _Toc18937859][bookmark: _Toc23150965][bookmark: _Toc23156729]7.1 一般规定
7.1.3  竣工验收资料包括改造前的总平面图，改造后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竣工图、配套设施及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
7.1.5  监测方案的内容也应包括监测项目、监测范围、布点要求、监测方法、监测期与频率、现场监测作业时段、人员设备进出场要求等。
[bookmark: _Toc18934090][bookmark: _Toc18937860][bookmark: _Toc23150966][bookmark: _Toc23156730]7.2 地基基础的监测与维护
7.2.1  旧工业建筑地基基础监测方法各具特点和适用范围，应综合考虑地基基础现状及条件，因地制宜、各种方法合理搭配，既在达到正确评价的目的的同时，又要体现其经济合理性。
监测方案宜包括监测项目、监测范围、布点要求、监测方法、监测期与频率、现场监测作业时段、人员设备进出场要求等。
7.2.3  监测点的位置应尽可能的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受力、变形状态，以保证对监测对象的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在监测对象内力及变形变化大的代表性部位及周边环境重点监护部位，监测点应适当加密，以便更加准确的反映监测对象的受力和变形。
[bookmark: _Toc531686014][bookmark: _Toc9421][bookmark: _Toc11931][bookmark: _Toc21773][bookmark: _Toc11688][bookmark: _Toc18934091][bookmark: _Toc18937861][bookmark: _Toc23150967][bookmark: _Toc23156731]7.3 主体结构的监测与维护
7.3.1  混凝土结构外观缺陷检测内容宜包括蜂窝、露筋、孔洞、夹渣、疏松、连接部位缺陷、外形缺陷等。混凝土结构构件内部缺陷的检测应包括内部不密实区和孔洞、混凝土二次浇筑形成的施工缝与加固修补结合面的质量、表面损伤层厚度、混凝土各部位的相对均匀性等的检测。混凝土构建裂缝的检测宜包括裂缝表面特征和裂缝深度两项内容。
7.3.8  块体和砂浆的粉化、腐蚀情况应先用目测进行普查，粉化、腐蚀严重处，应逐一测定构件的粉化、腐蚀深度和范围。
[bookmark: _Toc18934092][bookmark: _Toc18937862][bookmark: _Toc23150968][bookmark: _Toc23156732]7.4 围护结构的监测与维护
7.4.3  对于现状已出现裂缝的墙体，承载能力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在进行抗震鉴定承载力的验算，难以量化承载力的降低程度，因此对于已出现裂缝但裂缝宽度较小、仍可继续承载的墙体，在鉴定时仍可考虑其抗震承载能力。
为了保证房屋承载力满足要求以及地震时墙体的稳定和安全，本条规定对开裂墙体应进行修复处理。如鉴定不需要加固，墙体仍需要根据开裂程度进行修复，如需加固，修复可结合加固一并处理。 
7.4.5  地下工程的防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结构主体防水，二是细部构造特别是施工缝、变形缝、诱导缝、后浇带的防水。目前结构主体采用防水混凝土结构自防水其防水效果尚好，而细部构造的渗漏水现象较多。地下工程的防水设防要求，应根据使用功能、使用年限、水文地质、结构形式、环境条件、施工方法及材料性能等因素确定。
7.4.6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包括下列内容：
1  对易污染、易腐蚀生锈设备、管道、阀门定期清洁、除锈、注润滑剂。
2  泡沫、干粉等灭火剂应按国家或行业标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包括灭火性能在内的测试。
3  以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的消防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对蓄电池进行维护。
4  其他类型的消防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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